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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對照表  

112 年 5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5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訂後辦法名稱 原辦法名稱 備註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指導辦法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指導辦法 
修改辦法

名稱 

 

修訂後

序號 
修訂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

序號 
原條文內容 備註 

第一條 為確保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及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系碩士

班)碩士班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寫作

之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確保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以

下簡稱本系)碩士班教師指導研究

生論文寫作之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修訂條文 

第二條 研究生在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後，方

可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課程加退選前填妥論文指導

教授申請書；如果符合申請提前修習

論文指導與研究之學生，則於入學第

四週前，填妥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

向系辦公室正式提出申請，並由系主

任核准。 

第二條 研究生在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後方

可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

期課程加退選前填妥論文指導教授

申請書，符合申請提前修習論文指

導與研究之學生，於入學第二週

前，向系辦公室正式提出申請，並

由系主任核准。 

修訂條文 

第三條 當學年度於本系授課之助理教授(含)

以上管理學院專任教師(以下簡稱系

教師)，每學年(以學生入學學年度計

算)至多可指導本系碩士班一般生人

數以不超過二名為原則，管理學院其

他系專任教師以指導不超過一名為原

則；系教師每學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

以不超過十名為原則，管理學院其他

系專任教師每學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

以不超過五名為原則，超過五名以上

者須與系教師共同指導，且以三名為

限，以符合教育部總量管制之要求。 

第三條 當學年度於本系授課之助理教授

(含)以上管理學院專任教師(以下

簡稱系教師)，每學年(以學生入學

學年度計算)至多可指導本系碩士

班一般生人數以不超過二名為原

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以指

導不超過一名為原則；系教師每學

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十名

為原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

每學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

五名為原則，超過五名以上者須與

系教師共同指導，且以三名為限，

以符合教育部總量管制之要求。 

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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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系碩士班系教師或管理學院其他系

專任教師應自行控制每學年指導研究

生人數，以不超過本辦法總量管制規

定之名額為原則，凡指導人數超過總

量規定名額者，次學年該教師可指導

名額為原名額扣減超過名額數之兩

倍。 

第四條 本系碩士班系教師或管理學院其他

系專任教師應自行控制每學年指導

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本辦法總量

管制規定之名額為原則，凡指導人

數超過總量規定名額者，次學年該

教師可指導名額為原名額扣減超過

名額數之兩倍。 

修訂條文 

第五條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由相關專長

之系教師或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

擔任為原則，必要時得以兼任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擔任，惟由兼任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做為論文指導教授時，須由

一位系教師做為聯合指導教授，其指

導人數以三名為限。 

第五條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由相關專

長之系教師或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

教師擔任為原則，必要時得以兼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惟由兼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做為論文指導教

授時，須由一位系教師做為聯合指

導教授，其指導人數以三名為限。 

刪除條文 

第六條 系教師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或

兼任教師聯合指導時，此聯合指導之

學生人數不計入系教師指導學生人

數。另外，系教師與管理學院其他系

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聯合指導之人

數，以不超過三名為限。 

第六條 系教師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

或兼任教師聯合指導時，此聯合指

導之學生人數不計入系教師指導學

生人數。另外，系教師與管理學院

其他系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聯合指

導之人數，以不超過三名為限。 

 

刪除條文 

第五條  第七條 研究生如因故需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時，應提出異動申請，經原任及新

任指導教授簽註意見後，再交由系

務會議審核同意後，由主任簽名核

備。 

條次調

整(原第

七條) 

第六條  第八條 論文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

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系辦公室提

出。系辦公室即通知學生依本辦法

第七條規定提出異動申請，研究生

得請求系辦公室進行瞭解終止關係

之原因以維護其權益。 

條次調

整(原第

八條) 

第七條  第九條 論文指導教授如因退休、離職、出

國、重病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指導

時，學生得由新論文指導教授及主

任簽章後，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提

出異動申請。 

條次調

整(原第

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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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第十條 研究生未依本辦法規定選定或變更

論文指導教授時，其論文及學位考

試成績不予承認。 

條次調

整(原第

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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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第十一

條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遵照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條次調

整(原第

十一條) 

第十一

條 
 第十二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

會議核定，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

整(原第

十二條) 

100 年 3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9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3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8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2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5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確保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碩士班教師

指導研究生論文寫作之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研究生在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後，方可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課程加

退選前填妥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如果符合申請提前修習論文指導與研究之學生，則於入

學第四週前，填妥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向系辦公室正式提出申請，並由系主任核准。 

第三條 當學年度於本系授課之助理教授(含)以上管理學院專任教師(以下簡稱系教師)，每學年

(以學生入學學年度計算)至多可指導本系碩士班一般生人數以不超過二名為原則，管理學

院其他系專任教師以指導不超過一名為原則；系教師每學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十

名為原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每學年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五名為原則，超過

五名以上者須與系教師共同指導，且以三名為限，以符合教育部總量管制之要求。 

第四條本系碩士班系教師或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應自行控制每學年指導研究生人數，以不超

過本辦法總量管制規定之名額為原則，凡指導人數超過總量規定名額者，次學年該教師可

指導名額為原名額扣減超過名額數之兩倍。 

第五條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由相關專長之系教師或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必

要時得以兼任非本校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惟由兼任非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做為論文指導教授時，須由一位系教師做為聯合指導教授，其指導人數以三名為限。 

第六條  系教師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聯合指導時，此聯合指導之學生人數不計

入系教師指導學生人數。另外，系教師與管理學院其他系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聯合指導之

人數，以不超過三名為限。 

第六條研究生如因故需更換論文指導教授時，應提出異動申請，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簽註意見

後，再交由系務會議審核同意後，由主任簽名核備。 

第七條論文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系辦公室提出。系辦公室即通知

學生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提出異動申請，研究生得請求系辦公室進行瞭解終止關係之原

因以維護其權益。 

第八條論文指導教授如因退休、離職、出國、重病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指導時，學生得由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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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及主任簽章後，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提出異動申請。 

第九條研究生未依本辦法規定選定或變更論文指導教授時，其論文及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第十條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遵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會議核定，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